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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

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谨慎的原则，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议案； 

（一）公司本次回购部分 B股合法合规。公司回购部分 B股股份的预案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2013 年

修订）》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召集、出席人数、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公司本次回购部分 B 股股份是为了解决公司 B 股价值被低估的问题，

有助于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提升公司价

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公司本次回购部分 B股股份是有必要的。 

（三）公司本次回购部分 B股的方案是可行的，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影

响。 

公司本次回购所需资金不超过 3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 0.4473亿元（按 2018

年 7 月 19 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 美元=6.7066 人民币元换算，实际使用

人民币金额则按外汇申购当日汇率换算，下同），公司将以人民币购汇后支付回

购价款，回购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截至 2018年 3 月 31日，公司合并口径流动资产总额、资产总额和归属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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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19.90亿元、46.92亿元和 41.60亿元，按公司本次回购

股份资金上限人民币 3亿元计算，占流动资产总额、资产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的比重分别为 15.08%、6.39%和 7.21%，占比较小。且最近一期末公司

货币资金余额 3.61 亿元（扣除募集专户资金余额）,短期（均为半年内到期）理

财产品本金 9亿元，本次回购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流转。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内择机支付，并非一次性支付，且

具体回购价格和数量由公司根据本预案设定的条件自行安排，具有一定弹性，故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较大影响。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部分 B股股份合法、合规，从提升公司价值判

断是必要的，从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的影响看是可行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授权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本次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董事会

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且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授权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华安证券股票事项。 

三、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使用及控制

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同意本议案。 

四、关于修订《公司员工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制度兼顾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行业、地区的发展水平，有利于调动公

司高管人员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我们同意本议案，并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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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高舜礼           陈 俊           郭永清 

 

 

 

 

 

 

 

2018年 7月 20 日 

 

 


